行政复议决定书

山政复决字〔2025〕23号

申请人：孙xx
被申请人：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申请人复议请求：
1.确认被申请人2025年02月14日作出不予立案的行政行为违法。
申请人称：

2025年02月10日，申请人投诉举报河南xx公司售卖的产品虚假宣传，不符合预包装食品安全标准GB28050中少油（低脂）含量声称一事。投诉举报到被申请人所在部门，该部门在我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不予立案。被申请人以调解代替立案，对于违法事实认定不清，拒不履行行政职责，执法程序违法违规，严重侵害我的求偿权和监督权，是对全国消费者不负责任的行为，该行为显然违背了食品安全法和消法有关规定。

被申请人称：

答复人于2025年2月10日收到被答复人投诉在河南xx公司购买的铁棍山药麻花存在虚假宣传，我局执法人员经过现场检查和该公司宣传平台中未发现虚假宣传，并且调取了被投诉者的营业执照、检测报告等材料，因此，认为被投诉人不存在违法事实，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之规定，决定不予立案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。

综上，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合法、适用依据正确。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，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。

经审理查明：

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10日收到申请人投诉河南xx公司售卖的铁棍山药麻花存在虚假宣传。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11日依法对该公司进行现场核查，该公司提供了其售卖的“铁棍山药麻花”生产商资质证明、产品检测报告，并且在该产品网络平台宣传页面显示字样为“锁住山药 营养成分 低温油炸 少油酥脆”，未发现其有“低脂”字样的宣传。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14日依据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之规定作出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并送达申请人。

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、检测报告、情况说明、不予立案审批表等为证。
本机关认为：

根据邵颖，魏宗烽主编. 食品生物化学[M]. 2015第三章脂类物质第一节脂类概述，脂肪是不溶或微溶于水，能溶于醇、醚、氯仿、苯等有机溶剂的有机化合物，是油、脂肪、类脂的总称。食物中的油脂主要是油和脂肪，一般把常温下是液体的称作油，而把常温下是固体的称作脂肪。可见，食物中的油和脂肪是两个不同的概念。案涉公司售卖的“铁棍山药麻花”网络平台宣传页面显示字样为“锁住山药 营养成分 低温油炸 少油酥脆”，宣传中明确使用的是“少油”，而非“低脂”。“少油”指的是产品的含油量低，“低脂”指的是产品的脂肪含量低，两者属于不同的概念，预包装食品安全标准GB28050低脂肪需满足3g/100g固体，而非对“低油”的含量要求，案涉产品不存在虚假宣传，符合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（四）项规定的不予立案的情形。
故被申请人于2025年2月14日作出《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》，适用依据正确，认定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程序合法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十八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决定。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2025年4月16日


